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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學科標準分類(第 5 次修正)第 2 階段調查 

北區說明會議程 

一、 會議時間：106 年 11 月 20 日(星期一)上午 10 時 00 分 

二、 主辦單位：教育部統計處 

三、 執行單位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

四、 會議地點：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進修推廣學院 1 樓演講堂 

(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) 

五、 會議流程： 

時間 議程/內容 主持人 

9:30-10:00 報到 學科標準分類修正研究小組 

10:00-10:10 開幕式 教育部統計處 楊處長貴顯 

10:10-11:30 
學科標準分類第 2階段調查說明 

線上填報系統操作說明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李懿芳教授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宋修德教授 

11:30-12:00 綜合座談 

教育部統計處 楊處長貴顯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李懿芳教授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宋修德教授 

12:00~ 賦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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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學科標準分類(第 5 次修正)第 2 階段調查 

南區說明會議程 

一、 會議時間：106 年 11 月 24 日(星期五)下午 2 時 00 分 

二、 主辦單位：教育部統計處 

三、 執行單位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

四、 會議地點：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演講廳 

(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 161 號) 

五、 會議流程： 

時間 議程/內容 主持人 

13:30-14:00 報到 學科標準分類修正研究小組 

14:00-14:10 開幕式 教育部統計處 楊處長貴顯 

14:10-15:30 
學科標準分類第 2階段調查說明 

線上填報系統操作說明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李懿芳教授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宋修德教授 

15:30-16:00 綜合座談 

教育部統計處 楊處長貴顯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李懿芳教授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宋修德教授 

16:00~ 賦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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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學科標準分類第 5次修正第 2階段調查 

填報說明 

一、調查目的： 

（一） 確認 106 學年度科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不分學制的細學類。 

（二） 瞭解 106 學年度科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各學制的「主要細學類」，及「相

關細學類」(視需要填報)。 

二、調查時程： 

自 106 年 11 月中旬至 107 年 1 月。 

三、各校填報作業流程： 

（一）各校選定主管級與業務承辦人各 1 名擔任校級窗口，協助彙整全校各科、

系、所、學位學程填報資料，並參與 11 月中旬由本專案小組辦理之填報說

明會。 

（二）校級承辦窗口於 11 月下旬前將本次調查相關資訊及系統操作方式轉知各

科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，並協助其進行線上填報。 

（三）各科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負責填報人員請於 106 年 12 月 29 日前完成線上

填報，印出「填報表單」並完成核章後繳交至校級承辦窗口。 

（四）校級承辦窗口於 107 年 1 月 5 日前，將各科系所學程回覆之紙本資料掃描

成電子檔，以 e-mail 方式寄至專案小組(E-mail：ntnu3396@gmail.com)。 

四、校級承辦窗口人員協助事項： 

（一）分派資料負責填報單位及其帳號密碼 

1.本次調查作業採線上填報，由各科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自行上網填報。填報

網址為 http://bcodesystem.moe.gov.tw/Login.aspx，或從教育部網站

(http://www.edu.tw)點選「教育資料」下之「教育統計」→進入統計處網站→

點選左方「學科標準分類調查」單元。 

2.請參考貴校〔各科系所學程填報系統帳號密碼一覽表〕，逐筆分派專人或專

責單位負責填報，並提供填報系統的帳號與密碼，且請其於首次登入後隨即

重設密碼。 

http://bcodesystem.moe.gov.tw/Login.aspx
http://www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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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注意事項 1】填報系統內之各科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名稱，係以去班別及去學

制方式呈現，如：建築，若校內同時設有建築系、建築碩士班、

建築博士班，則均歸於同一帳號進行填報。延伸範例說明： 

範例一：「數位影視動畫科」系統內名稱將為「數位影視動畫」；「化學工

程學系」系統內名稱將為「化學工程」；「台灣文學研究所」系統

內名稱將為「台灣文學」；「中東與中亞研究碩士學位學程」系統

內名稱將為「中東與中亞研究」。 

範例二：系所名稱以「建築」開頭搭配不同學制延伸出的系所名稱，建築

科、建築系、建築學系、建築研究所、建築碩士班、建築碩士學位學

程、建築學士學位學程...等，系統經去學制班別後，名稱皆為「建

築」。 

【注意事項 2】若科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曾設有和現行學制名稱相同的學制（如

二技），但現已無學生者，此類舊學制資料也會出現在填報系統

中，需同時確認該筆資料的主要細學類。 

【注意事項 3】各科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拿到密碼後，於首次登入時，請重新設

定新密碼。設定時請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資訊安全規定，密碼長

度需為 8～20 個字元，需含大寫英文+小寫英文+數字+符號混合

（符號可為$%&+=等），例：Abcd+2468 或 Efhg=123。 

（二）稽催各科系所學程完成線上填報、收集並確認表件是否核章完整 

請稽催各科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負責單位於 106 年 12 月 29 日前完成線上

填報，並列印填報結果及核章後，繳交至校級承辦窗口人員，由其確認表單下

方是否有填報人用章及主任核章。 

【注意事項】〔相關細學類〕為非必填欄位，若科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有填寫〔

相關細學類〕需求者，須備有佐證資料，供日後其他機關(單位)於

行政管理及應用到本分類時查驗，例如：役政署於役男申請服一般

替代役，其甄專長認定，以本分類為準據，貴校須備有佐證資料供

役政署查驗。 

（三）將各科系所學程填報表單掃描成電子檔，信件回傳至專案小組 

校級承辦窗口人員請於 107 年 1 月 5 日前將各科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之

「填報表單」掃描成電子檔，處理成壓縮檔後以 e-mail 方式寄至專案小組。 

五、各科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填表說明： 

（一）填報項目及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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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不分學制的〔細學類〕： 

(1)科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（不分學制）須對應一項〔細學類〕，該類課程以占

總學分數 50%以上為原則。 

(2)系統會自動帶出第一階段各系所填報的歸類資料，如須修改，請逕行點選

修改。細學類代碼詳見《我國學科標準分類第五次修正架構及簡介》，可於

各科系所學程填報系統頁面的右上角查詢。 

2.各學制的〔主要細學類〕，及〔相關細學類〕(視需要填報)： 

(1)各科系所得依各學制分別填報一項〔主要細學類〕，該類課程以占總學分數

50%以上為原則。 

(2)各學制的〔主要細學類〕會先由系統自動帶出第一階段調查各系所填報的

細學類（不分學制），如須修改，請逕行點選修改。 

2-1.各科系所學程決定〔主要細學類〕後，如因學籍分組、或某些類別課程

占比大於 25%等原因，可視需要選填〔相關細學類〕，並勾選或敘明原

因。 

2-2.各學制如因學籍分組或某些類別課程占比大於 25%等原因，而無法填選

〔主要細學類〕時，可填選數個〔相關細學類〕，並勾選或敘明原因。 

(3)〔相關細學類〕為非必填欄位，若科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有填寫〔相關細

學類〕需求者，須備有佐證資料，供日後其他機關（單位）於行政管理及

應用到本分類時查驗，例如：役政署於役男申請服一般替代役，其甄專長

認定，以本分類為準據，貴校須備有佐證資料供役政署查驗。 

【注意事項 1】課程占比以當年度該科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實際開課情形為主要

判斷依據。 

【注意事項 2】填報系統內之各科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名稱，係以去班別及去學

制方式呈現，如：建築，若校內同時設有建築系、建築碩士班、

建築博士班，則均歸於同一帳號進行填報。延伸範例說明： 

範例一：「數位影視動畫科」系統內名稱將為「數位影視動畫」；「化學工程

學系」系統內名稱將為「化學工程」；「台灣文學研究所」系統內名

稱將為「台灣文學」；「中東與中亞研究碩士學位學程」系統內名稱

將為「中東與中亞研究」。 

範例二：系所名稱以「建築」開頭搭配不同學制延伸出的系所名稱，建築

科、建築系、建築學系、建築研究所、建築碩士班、建築碩士學位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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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、建築學士學位學程...等，系統經去學制班別後，名稱皆為「建

築」。 

【注意事項 3】若科、系、所、學程曾設有和現行學制名稱相同的學制（如二

技），但現已無學生者，此類舊學制資料也會出現在填報系統

中，需同時確認該筆資料的主要細學類。 

【注意事項 4】各科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拿到密碼後，於首次登入時，請重新設

定新密碼。設定時請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資訊安全規定，密碼長

度需為 8～20 個字元，需含大寫英文+小寫英文+數字+符號混合

（符號可為$%&+=等），例：Abcd+2468 或 Efhg=123。 

（二）填妥上述項目後，請於表單下方輸入填表人、科系所主任姓名及聯絡方

式，完成後點選「填報完成確定送出」，並於填報頁面最上方點選「填報

表單輸出」。 

（三）由「填報表單輸出」處列印出紙本後，請科系所填報人及主任核章，並於

12/29(五)將核章完畢的紙本送至校級承辦窗口。 

六、本計畫專案辦公室相關連絡資訊： 

電話：02-77343387 

E-mail：ntnu3396@gmail.com 

地址：教育部我國學科標準分類修正研究_專案小組 

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 10610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

號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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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二 系所填報作業簡易操作流程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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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學科標準分類(第 5 次修正)-第 2 階段調查 

系所填報作業簡易操作流程說明

1. 進入「大專校院學科標準分類網路填報」：http://bcodesystem.moe.gov.tw/Login.aspx，請

各系負責人員依照校級窗口人員分派之帳號密碼登入。

2. 請於首次登入後，重新設定密碼，並填妥聯絡資料。設定時請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

資訊安全規定，密碼長度需為 8～20 個字元，需含大寫英文+小寫英文+數字+符號

混合（符號可為$%&+=等），例：Abcd+2468 或 Efhg=123。

3. 系所登入後，系統會自動帶出第一階段各系所填報的歸類資料，如須修改，請逕行點選

修改。細學類代碼詳見《我國學科標準分類第五次修正架構及簡介》，可於各科系所學程

填報系統頁面的右上角查詢，請於填報前先詳閱填表說明。

4. 請系所確認不分學制的〔細學類〕。

5. 請系所確認各學制的〔主要細學類〕，及〔相關細學類〕(視需要填報)，惟〔相關細學類〕

為非必填欄位，若科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有填寫〔相關細學類〕需求者，須備有佐證資料，供

日後其他機關（單位）於行政管理及應用到本分類時查驗，例如：役政署於役男申請服一般替

代役，其甄專長認定，以本分類為準據，貴校須備有佐證資料供役政署查驗。

6. 填妥上述項目後，請於表單下方輸入填表人、科系所主任姓名及聯絡方式，完成後點選「填

報完成確定送出」，並於填報頁面右上方點選「填報表單輸出」。

7. 「填報表單輸出」處列印出紙本後，請科系所填報人及主任核章，並將核章完畢的

紙本於 12/29(五)前送至校級承辦窗口。

8. 注意事項：

(1)課程占比以當年度該科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實際開課情形為主要判斷依據。 

(2)填報系統內之各科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名稱，係以去班別及去學制方式呈現，如：建築，

若校內同時設有建築系、建築碩士班、建築博士班，則均歸於同一帳號進行填報。

(3)若科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曾設有和現行學制名稱相同的學制（如二技），但現已無學生者，

此類舊學制資料也會出現在填報系統中，需同時確認該筆資料的主要細學類。

61

http://bcodesystem.moe.gov.tw/Login.aspx


1.各系負責人員依照校級窗口人員分

派之帳號密碼登入。

2.首次登入後，重新設定密碼，並填

妥聯絡資料，密碼長度需為 8～20
個字元，需含大寫英文+小寫英文+
數字+符號混合(符號可為$%&+=等)
例：Abcd+2468 或 Efhg=123。

首次登入隨即修改密

碼及輸入個人信箱 

3.系所登入後，系統會自動帶出第一

階段各系所填報的歸類資料，如須

修改，請逕行點選修改。

4.請系所確認不分學制的〔細學類〕。 

5.請系所確認各學制的〔主要細學

類〕，及〔相關細學類〕(視需要填報)

6.填表人、科系所主任姓名及聯絡方

式，完成後點選「填報完成確定送

出」，並於填報頁面右上方點選「填

報表單輸出」。

7.「填報表單輸出」處列印出紙本後，

請科系所填報人及主任核章，並將核

章完畢的紙本於 12/29(五)前送至校

級承辦窗口。

第
一
階
段
填
報
結
果

填
表
說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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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三 本次學科標準分類修正填報作業

流程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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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/11/20、24 106/11下旬 106/12/29 107/01/05

校級承辦窗口：請參考貴校〔各
科系所學程填報系統帳號密碼一
覽表〕，逐筆分派專人或專責單
位負責填報，並提供填報系統的
帳號與密碼，且請其於首次登入
後隨即重設密碼。

各科系所學程負責填報單位參考《我國
學科標準分類第五次修正架構及簡介》
填報［不分學制的細學類］及［各學制
的〔主要細學類〕，及〔相關細學類〕
(視需要填報)］

校級承辦窗口：
1.稽催各科系所學程完成線上填報、
收集並確認表件是否核章完整
2.將各科系所學程填報表單掃描成
電子檔，信件回傳至專案小組

本
次
學
科
標
準
分
類
調
查
填
報
作
業
流
程

注意事項
1. ［相關細學類］為非必填欄位，若科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有填寫［相關細學類］需求者，須備有佐證資料，供日後其他機
關（單位）於行政管理及應用到本分類時查驗，例如：役政署於役男申請服一般替代役，其甄專長認定，以本分類為準據
，貴校須備有佐證資料供役政署查驗。

2. 課程占比以當年度該科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實際開課情形為主要判斷依據。
3. 填報系統內之各科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名稱，係以去班別及去學制方式呈現，如：建築，若校內同時設有建築系、建築碩
士班、建築博士班，則均歸於同一帳號進行填報。

4. 若科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曾設有和現行學制名稱相同的學制（如二技），但現已無學生者，此類舊學制資料也會出現在填
報系統中，需同時確認該筆資料的主要細學類。

5. 各科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拿到密碼後，於首次登入時，請重新設定新密碼。設定時請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資訊安全規定，
密碼長度需為8～20個字元，需含大寫英文+小寫英文+數字+符號混合(符號可為$%&+=等)，例：Abcd+2468 或
Efhg=123。

各校選定主管級與業
務承辦人各1名擔任
校級承辦窗口，並參
與說明會

• 校級窗口分派各
筆資料填報單位

• 填報作業方式以
線上系統填報

校級窗口將各科系所
學程回復資料掃描，
並以e-mail傳至專案
小組

各科系所學程完成線
上填報，並列印填報
結果及核章後，繳交
至校級承辦窗口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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